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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法國：數位服務稅草案

法國財政部長Bruno Le Maire宣布將加快採納國內的數

位服務稅，適用對象為全球數位收入超過7.5億歐元，且

在法國境內數位收入超過2,500萬歐元的公司，將須課徵

數位服務稅。盼能盡速跟進國際數位稅務課徵趨勢，實

現「公平稅負」。

May 2019

台灣：「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子送交系

統」正式上線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自108年4月15日提供「營利

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子送交系統」（即網路

送交軟體）下載安裝，並自5月1日起，開放全年度網路

送交107年度（含）後之「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

報告」

價值鏈管理

亞洲

印度：外國企業所得稅徵收疑慮

印度所得稅部門近日向跨國公司發出通知，指出部分公

司在過去幾年沒有接受合理的稅務檢視，稅務官員希望

檢視跨國公司所保留的利潤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依法納

稅。

台灣：境外子公司遷冊函令

財政部針對境外子公司遷移發布函釋，若遷移後母公司

之持股比例未改變，且未解散清算，或避稅之情形，其

投資收益或損失仍屬未實現，無須將其投資損益併計營

利事業所得。

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移轉訂

價小組需諮詢主管當局

大型企業和國際(Large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LB&I)部門最近發布了指令，要求移轉訂價審查小組與預

先定價及相互協議 (Advance Pricing and Mutual

Agreement，APMA)人員共同合作，參與移轉訂價檢

視、跨境活動以及區域遵循檢驗。



©  2019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Contents

國際稅務新知

01 法國：數位服務稅草案提案

02 印度：稅務部門針對跨國公司發布所得稅通知

03 台灣：境外子公司遷冊發布解釋令

May 2019

KPMG Taiwan Tax 360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

務議題走在資訊最前端。

※行動裝置點選QR code即可開啟App安

裝頁面

iOS Android

T
a
x
 A

p
p

價值鏈管理

04 台灣：「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
電子送交系統」正式上線

06 美國：IRS移轉訂價小組需諮詢主管當局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  2019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法國：數位服務稅草案提案

數位服務稅

背景

法國財政部長Bruno Le Maire宣布將加快實施數位服務

稅的課徵。在2019年2月初，法國數位服務稅法的初版草

案已提交給法國行政高級法院尋求專業意見。在此版草

案中提議追溯生效日至2019年1月1日，但對於具體稅率

並未做出回應（財政部長曾宣布累進稅率將高達5%），

針對數位服務稅的實行細節仍有許多不確定性。

茲將法國政府於2019年3月6日提出的草案內容整理如

下：

法國數位服務稅的適用門檻

全球數位收入超過7.5億歐元，且在法國境內數位收入超

過2,500萬歐元的公司將須課徵數位服務稅。預期新創企

業多數將豁免於此門檻，只有規模龐大的數位公司才需

繳納稅款。目前初估約有30個跨國集團將受此法案的影

響，包含在NASDAQ上市的法國集團。

適用交易類型

根據研議的數位服務稅，應稅服務可分為三類：

提供線上平台供用戶能夠相互交流、交換商品或服務

Bruno Le Maire在2019年3月6日的媒體發表會上表示，

只有透過用戶之間的互動收取佣金的網路平台才會被視

為課徵對象 (目前仍需要在草案議會中討論)。

在數位平台進行廣告宣傳

將服務目標設定在購買、儲存、廣告分配、廣告控制及

產出測量，以及用於管理和傳輸用戶數據的服務。

為廣告所需而轉售或管理個人資料

01 國際稅務新知 May 2019

豁免交易

公司自行於其官網上銷售商品或在線上平台上提供資

訊，以及溝通和支付服務的公司，將免於課徵數位服務

稅。同樣的，集團內子公司間所提供的服務或受監管的

金融服務亦不在數位服務稅課徵範圍內。

屬地主義

若完成交易的用戶位於法國或者平台業者在法國開設帳

戶，則平台業者同樣在法國數位服務稅的課徵範圍內。

對於在平台上有關服務的銷售，若用戶在法國諮詢廣告

事宜或者曾諮詢法國的平台，即會被徵稅。

確定用戶位置或平台帳戶開立地點的舉證責任將由納稅

義務人承擔。

稅率

雖然法國政府最初考慮採取累進稅率，但草案提則提議

按應稅收入3%的固定稅率課徵數為服務稅。法國議會若

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批准和通過此草案，將追溯生效

至2019年1月1日。

KPMG觀察

有鑑於近來電子商務的崛起，銷售行為已不再受到國界

限制，各國政府近年皆積極針對電商新型態的交易模式

展開相關立法徵稅以積極因應此波新型態交易模式。

台灣在2017年訂定「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

範」，OECD 亦也2018年3月發布因應數位經濟課稅的期

中報告。對此，台商若在國際間從事電子商務相關業

務，應持續留意掌握各國立法最新動態，並適時尋求專

家意見，以確實遵循相關法令，並評估自身交易模式下

可能之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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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印度政府近來針對在印度沒有實體卻在該國從事業務的跨國企

業積極進行相關稅務審查，並引進經濟實質概念，建議台商若

有相關類似狀況，必需格外留意此通知的後續修正方向。

印度：稅務部門針對跨
國公司發布所得稅通知

印度所得稅部門近日向跨國公司發出通知，指出部分公司在過

去幾年沒有接受合理稅務檢驗，此通知係依據1961年所得稅法

第147節發布。根據通知，稅務官員希望檢視跨國公司是否有

依法扣繳稅負，或將該收入視為免稅收入。

該通知係在印度政府針對在印度境內無常設機構的跨國公司徵

稅後所發布的通知。目前印度和其他國家希望根據跨國公司在

數位平台之交易量與消費者數量為基準進行課稅，該法案已修

正將「重大經濟實質」及「數位常設機構」的概念納入國內法

中，然而其法令確切的適用門檻仍在研議中。

印度稅務機關希望藉此讓跨國公司在印度有可課稅的實體。然

而這些跨國公司則認為他們在印度境內並無實體，因此無須向

印度提交納稅申報。

為避免跟印度稅務機關交涉，許多跨國企業過往傾向不在印度

積極開展業務，然而，此通知可能讓這些跨國企業在其常設機

構的認定、特許權使用費以及支付母公司的部分款項有所爭

議，在特定案件上，收入應分類為權利金或技術服務費用也可

能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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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境外子公司遷冊
發布解釋令

財政部針對境外子公司遷移註冊地議題，於108年3月29日發

布函釋(台財稅字第10704699570 號)。若被投資境外子公司將

註冊地遷移至其他境外國家或地區（簡稱遷冊），且滿足以下

條件者，我國母公司於該子公司遷冊時，無須計算其投資收益

（或損失）併計營利事業所得。

適用條件

• 我國母公司投資該境外子公司之持股比例及投資架構並無

改變者；

• 遷出及遷入國家或地區法令均承認該子公司於遷冊前、後

為繼續存續之同一法人；

• 該子公司於原註冊境外國家或地區無須辦理解散清算；且

• 遷冊前、後該子公司之帳列累積未分配盈餘未變動者。

KPMG觀察

自從OECD BEPS行動方案推出，許多國家開始按照建議施行

反避稅法令，甚至近期免稅天堂Cayman及BVI紛紛立法引入

經濟實質法令，台商無不開始積極尋求因應方案。

值得提醒的是，雖然符合條件的遷冊將讓台灣母公司免於計算

投資受益並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若台商的投資架構中有投

資其他國家將遷冊視為間接股權移轉，因而涉及資本利得稅的

課徵等議題，則是台商在進行評估時，須進一步留意考量的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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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營利事業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

年內送交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財政部電子申報繳

稅服務網（網址https://tax.nat.gov.tw）自108年4月15

日提供「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子送交系

統」（即網路送交軟體）下載安裝，並自5月1日起，開

放全年度網路送交107年度（含）後之「營利事業國別報

告及集團主檔報告」。

營利事業國別報告集團主黨報告電子送交系統

台灣：「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
集團主檔報告電子送交系統」
正式上線

May 2019

送交單位
基本資料

國別報告
資料建檔

國別報告轉出
XML媒體檔

上傳附件
檔案 (PDF)

附件上傳
結果查詢

列印送交
成功書表

網路送交
狀況查詢

離開

申報資料建檔 審核上傳

資料轉檔∕匯出

附件上傳 列印

查詢

營利事業可自網站下載以建檔及進行資料審核，經網路

身分認證後（同營所稅網路申報帳號密碼/工商憑證），

可將送交資料上傳；上傳資料後，可查詢是否送交成功

紀錄及列印送交成功書表。

「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子送交系統」之

系統使用説明檔可至前開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下

載。

XML 媒體櫃
(.pie檔) 匯入

文字媒體檔
(.d01檔) 匯入

上年度文字媒體檔
(.d01檔) 匯入

建檔資料備份 匯入備份資料
媒體送交國別報告

列印
登入切換

匯入

集團主檔報告封面
資料建檔上傳

集團主檔報告
上傳查詢

資料來源：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集團主檔報告上傳，請參考上方

「附件上傳」→ 「上傳附件檔案(PDF)」作業

04 價值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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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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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格式及送交方式

107年度改採符合台灣國内送交之XML格式，即不再接

受以往於106年度接受之依OECD規範之國別報告資訊交

換XML格式。

營利事業若取得國外提供之符合OECD規範之國別報告

XML格式，可將該XML媒體檔匯入前開送交系統，進行

資料審核，並視要求修改/補增資料，以利資料轉檔及匯

出符合台灣送交格式之XML格式媒體檔。

至於送交方式，營利事業可選擇採用前開送交系統透過

網際網絡傳輸送交國別報告，或採用媒體申報方式，檢

齊媒體光碟、媒體檔案遞送單，連同國別報告封面向所

在地稽徵機關送交。採網路送交方式者，亦需以附件形

式上傳經核章之國別報告封面。

集團主檔報告格式及送交方式

與往年一致，107年度可接受之集團主檔報告送交格式為

PDF檔案格式。至於送交方式，營利事業可選擇採用前

開送交系統透過網際網絡傳輸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或採

用媒體申報方式，檢齊媒體光碟、媒體檔案遞送單，連

同集團主檔報告封面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採網路送

交方式者，亦需以附件形式上傳經核章之集團主檔報告

封面。

個別案件不適用「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

子送交系統」

下列送交案件，可採用媒體辦理送交，惟不可使用網際

網路傳輸送交：

• 連結稅制案件。

• 106年度特殊會計年度案件。

• 中途變更會計年度之結算申報案件：會計年度起迄

期間未滿12個月且非新聞業者。

KPMG觀察

在無法與國外進行自動交換而需另於國外送交國別報告

的情況下，因台灣不再接受依OECD規範之國別報告資訊

交換XML格式，跨國企業必須備置兩版或以上（視各稅

務管轄區要求）之XML媒體檔，以確保符合各國法令遵

循要求。就外商在台企業而言，因實務上國別報告通常

由集團總部備置，建議外商在台營利事業應盡早向總公

司提醒台灣格式變更之規定。

「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子送交系統」提

供全年網路送交服務，便利境外之跨國企業網路送交國

別報告書及集團主檔報告，然系統採用全中文界面，境

外跨國企業或仍需在台營利事業協助執行送交一事，透

過網路送交或採媒體申報方式。

至於紙本送交選項，目前財政部尚未公告是否取消往年

允許以紙本送交方式，預計於下半年會有進一步消息，

然台灣因應國際作業標準，取得之國別報告得依簽署之

交換協定與國外進行交換，而國別報告自動交換機制普

遍以XML格式進行交換，台灣取得紙本不利交換，日後

營利事業恐無法再以紙本方式送交國別報告，因此建議

跨國企業盡早探討以XML格式備置國別報告之可行性，

以降低無法及時備妥與送交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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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IRS移轉訂價小組
需諮詢主管當局

考量到目前與美國簽署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TP)協議的國家，TP

審查小組需要針對審計作業，與主管當局商討是否符合與各國的移轉訂

價協議，此將可能消除或降低移轉定價的調整，對納稅人來說是好消

息。

大型企業和國際(Large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LB&I)部門最近發

布了指令，要求TP審查小組與預先定價及相互協議(Advance Pricing

and Mutual Agreement，APMA)人員攜手合作。指令要求團隊參與移

轉訂價檢視、跨境活動、區域合規檢驗，可依據諮詢APMA的內容，與

各協約國家之TP進行調整。納稅人或顧問可根據指令，模擬LB&I、TP

審查小組將如何進行調整。

該指令將諮詢視為TP風險評估工具，可讓LB&I、TP審查小組理解主管

當局與各協約國家交涉的經驗，以及初期作業程序；而共享APMA旨在

為LB&I、TP審查小組提供有用的資訊參考。LB&I及TP審查小組與

APMA人員合作將可提高執行效率，以達到稅局期待。

根據指令，初期諮詢是制定法規和協定的重要步驟，而TP調整也應符合

美國主管當局對【實施預防和解決相關爭議的行政程序】的承諾，如

OECD關於行動項目14的最終報告（有效制定爭議解決機制）。初期諮

詢提供LB&I及TP審查小組了解APMA發展的機會，並且根據其經驗，讓

LB&I、TP審查小組做出調整或撤銷，同時依TP實際情況考量是否納入

其他諮詢服務。

指令規定，LB&I、TP審查小組在參與協約國家執行時，需要向“LB&I

APMA Consult”提供納稅人姓名、納稅年度、交易說明及任何相關訊

息，APMA會在收到郵件後兩週內與LB&I、TP審查小組進行電話會議。

LB&I、TP審查小組的指揮者可自行決定是否納入其他執行團隊成員，而

LB&I、TP審查小組也鼓勵成員深入參與案件。

在實際磋商時需考慮公司之間交易及正在審查的問題，APMA分享部分

案例，包含主管當局如何評估所提供的事實和論點，以及可能的談判結

果。諮詢也為LB&I、TP審查小組提供與APMA交流的機會，有助APMA

了解納稅人具體作為，諮詢也會對調整與否做初步判斷。LB&I及TP團隊

肩負執行和開發的責任，但若和APMA意見分歧，就應進行調整以改善

問題。

指令要求2019年2月19日後的所有移轉定價進行諮詢，並建議參與檢

驗。

May 201906 價值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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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令發布之前，我們建議LB&I、TP審查小組與APMA商

討，檢視其與APMA目前的策略是否一致，但無法強制其進行

諮詢。唯有透過強制磋商，納稅人才有完整機制，可確保

LB&I、TP審查小組所提議的調整經主管當局審視並進行，此

將能節省納稅人資源，並降低談判不一時的調整可能，台商若

在美國的交易有涉及移轉訂價或預先定價，建議公司可先行與

LB&I、TP審查小組了解諮詢相關事宜，以利後續流程順利進

行。

May 201907 價值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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